
44

内蒙古改革开放 40 年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历程

宝 鲁

摘  要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持续加大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逐步纳入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布局，全面启动相关工作。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产生了生态环境从恶化到“总体遏制、局部好转”的蝶

变，使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更加巩固。

关键词 ：改革开放  绿色发展  40 年历程

一、改革开放初期生态

保护与建设

（一）牧区改革促进草牧场

保护利用

1980 年，随着牧区体制改革

的深入，逐步由“定产、定工、

超产奖励”为主的联产到组责任

制向联产到人，并进一步发展到

“队有户养”即“包产到户，包干

到户”。党的十二大之后，农村

牧区改革进一步深入，各旗县尝

试把落实草场使用权和落实牲畜

承包责任制作为整体一起承包。

相继又实行了“草场公有，承包

经营，牲畜作价，户有户养” ，即

“草畜双承包”。制度改革带动

农牧民草原保护的积极性，据统

计，1984 年农村牧区广大干部群

众在草原建设上自筹资金近 1 亿

元，大体是国家当年投资的三倍

多，1985 年全区种草面积达 680

万亩，比 1983 年增加 55.2%。

（二）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

1978 年，国家启动“三北”

防护林体系建 设 工程，内蒙古

承担了全国近 1/3 的任务，全区

89 个旗县中 86 个纳入工程建设

范围。为了推进工程建设，1982

年以 来， 内蒙 古从 实际出发，

在造林方针上由过去的“依靠集

体造林为主”调整为“个体、集

体、国家一齐上，以家庭经营为

主”，将大量的宜林荒山荒地划

给群众植树造林，并规定“谁种

谁有”“个人所有的林木，允许

继承，可以转让”。同时，自治

区党委、政府还决定每年 4 月 1

日至 5月1日为全区春季造林月，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为全区秋

季 造林月，带动群众 造林 积极

性，“三北”防护林一期工程，

全 区 造 林保 存 面 积 181.69 万公

顷，是工程建设前 2 倍，为计划

的 102.4% ；“三北”防护林二期

工程，全区完成人工造林 202.36

万公顷，为计划的 122.5%。

（三）探索实施草原森林保

护法规

1981 年，内蒙古发出《关于

稳定林权颁发林权证若干问题

的通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

林业“三定”工作，即 ：稳定林

权，划定造林地，确定林业生产

责 任 制。1984 年 至 1991 年， 自

治区相继制定了《关于大力种树

种草的决议》《内蒙古自治区森

林管理条例 ( 试行 )》《内蒙古自

治区森林管理条例》《内蒙古自

治区森林草原防火办法》《内蒙

古自治区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

法》《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

例》等，这些政策法规对内蒙古

各级政府和林草业主管部门进行

森林草原管理提供了政策法规依

据，进一步规范了资源管理。

二、改革开放新阶段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一）迈出林业建设新步伐

一是以森林防火为重点，加

大了森林防灾减灾力度。1995 年

内蒙古确定每年 4 月 16 日为森林

草原防火日。1997 年，自治区防

火指挥部下发了《关于中俄边境

森林防火联防联络站建设有关问

题的通知》，加强了中俄联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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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站建设。到 2000 年，全区共

有防火指挥部 94 个，成员单位

近 2000 个 ；森林草原防火办事

机 构 105 个， 专 职 人 员 1100 余

人 ；防火检查站 512 个，专兼职

护林员1.6 万余人，专业(半专业)

森林消防队 1.6 万余人，义务森

林消防队 7万余人。二是加大森

林有害生物防治，1998-2000 年

实施国家 级杨树天牛试点等工

程。三是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和

政策措施，对林业政策进行了重

大调整。1997 年，自治区党委、

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沙区山区

生态建设步伐的决定》，1999 年

自治区政府颁布了《关于严禁乱

开滥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的命令》，命令必须停止一切开

垦天然草地和宜林地等非法扩大

耕地的行为，切实加强草地和林

地保护工作的领导。

（二）推进草原生态保护

一是建立和完善草牧场管理

体制，截 至 1998 年底，全区已

落实草原所有权面积 10.4 万亩，

占草原总面积的 78.4% ；落实草

原使用权面积 8.5 万亩，占草原

可利用面积的 82.4% ；草原承包

到户面积 8.3 万亩，占草原可利

用面积的 81%。二是全面推进草

原鼠虫害防治。三是自然保护区

建设实现零的突破，得到加快发

展。1985 年 5 月 18 日， 内 蒙 古

批准成立了全区第一个自治区级

保护区——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

草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第一

个草原自然保护区。截 止 2000

年底，全区自然保护区总数达 96

个，总面积 765.4 万公顷，占全

区国土面积的 6.5%。四是探索

制定和完善地方性草原保护法制

体系。1996-2000 年，自治区出

台了《进一步落实草原“双权一

制”的规定》《内蒙古自治区草

原管理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

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规划纲要》

《关于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的决

定》《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牧场

保护条例》《内蒙古自治区草畜

平衡暂行规定》《内蒙古自治区

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等，

初步形成草原法规体系框架，草

原管理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有

章可循。

（三）加大水利建设力度

1988 年内蒙古颁发了《水利

工程水费计收使用管理办法》和

《劳动积累办法》，1995 年又发

布《关于加强水利建设决定》和

《水利发展基金办法》，内蒙古

各级政府成立了农田草牧场建设

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到 1999

年末，内蒙古总灌溉面积 达到

267.4 万公顷，其中农田有效灌溉

面积达到 224.8 万公顷，林果灌

溉面积 10.9 万公顷，牧草灌溉面

积 31.4 万公顷。节水灌溉面积近

12.78 万公顷。

（四）启动环境保护工作

一是 逐步健全 组织机构，

1983 年 9 月， 成 立自治 区 城 乡

建设环境保护厅，内设环境保护

处。1994 年 5 月， 自 治 区 政 府

决定撤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

分别设置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和

内蒙 古自治区环 保 局。1995 年

5 月，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局正式

成 立。二是突出阶段性工作 重

点，1979-1984 年，以法律建 设

为重点，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

环境保护条例（试行）》、排污收

费补充规定和基本建设项目环境

管理办法，逐步推行了排污收费

和“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 ；环保部门开展了自然资

源和环境的调查研究 ；环境保护

工作范围由防治工业“三废”逐

步扩展到保护自然环境。1985-

1989 年，提出了城市环境保护工

作与自然保护工作并重的方针。

在城市环境保护方面开展了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试点工作。在自然

保护方面，编制了《内蒙古自然

保护纲要》《内蒙古珍稀濒危植

物保护名录》《内蒙古草地类自

然保护区规划》，建立了锡林郭

勒草原、达赉湖珍稀湿地等 4 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

农业示范工程试点，筹建了内蒙

古草原生态环境监测站。1990-

2000 年，全面贯彻国家环境保

护的新老九项制度，健全环保法

规，依法管理环境，使环保工作

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一）开启林业建设新征程

一 是以重 点 工程 为抓手，

2001-2010 年，内蒙古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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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下达的 983.61 万亩“三北”

防护林体系建设任务和 3140.2 万

亩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林业建

设项目任务。 至到 2008 年底，

内蒙古累计完成国家安排的退耕

还林工程总任务 3957万亩，工

程建设涉及全区的 12 个盟市、

96 个旗县、742 个乡镇 ( 苏木 )、

10045 个行政村、153 万农户，涉

及退耕人口 597万人，工程建设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

效益 ；天然林保护工程区严格执

行限额采伐制度，森林覆盖率明

显增加，黄河上中游天保工程区

林地面积增加 414 万亩，森林覆

盖率从 1998 年 的 5.17% 提 高 到

2008 年的 13.75%，森林蓄积增

加 1993 万立方米。二是森 林保

护工作全面开展，2001 年内蒙古

防火指挥部综合森林草原防火总

体情况，对全区 101 个旗 ( 县、

市、区 ) 从森林、草原防火两个

方面分别进行了火险区划，2002

年以来，自治区印发了《关于实

行市级领导干部森林草原防火工

作包片责任制的通知》《内蒙古

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条例》《内

蒙古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

草原防火工作若干意见》，对新

形势下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有

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范，

使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进入了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的新阶段。同时，加强野

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

2000 年，自治区设置了野生动植

物保护中心。

（二）高度重视草原生态建设

一 是 强化制度 建 设，2005

年 1 月自治区修订了《内蒙古自治

区草原管理条例》，于 2006 年 3

月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还先后颁布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草原监督管

理工作的通知（2007 年）》《内蒙

古自治区草原野生植物采集收购

管理办法（2009 年）》《关于进一

步落实完善草原“双权一制”有

关事宜的通知（2010 年）》等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加大工程

实 施 力度，2002 年启动了退牧

还 草工 程， 内蒙 古 6 个 盟市的

31 个旗县先后被列入工程建设

范围。对 6 个盟市 34 个旗县的

退牧还草工程及 3 个盟市 16 个

旗县风沙源治理工程监测结果

表明，生态治理区与非治理区相

比，草群高度、盖度、产量、植

物多样性增加较明显，裸地、明

沙面积逐年减少，植被有一定程

度恢复，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三）加强水利建设

20 世纪 末，党中央 作出了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为

内蒙古农牧水利建设提供了新的

契机。内蒙古按照党的十六大和

十七大对水利建设指明的发展方

向，提出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

大力调整用水结构等举措，为

内蒙古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提供水利支持和保障。

从 20 世 纪 末 到 2008 年农牧 业

总灌溉面积由 267.3 万公顷发展

到 358.8 公顷，增加了 91.5 万公

顷，平均每年净增 10.2 万公顷，

比前 50 年增长速度快一倍多。

节水灌溉面积由 12.7万公顷发展

到 200.9 万公顷，增加了188.2 万

公顷。

（四）环境治理逐步得到加强

内蒙古把环境保护与治理摆

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逐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的相统一。“十五”时

期， 全面 启动了营 造 青山、 碧

水、 蓝 天、 绿 地 工 程，2010 年

全区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

放量分别比 2005 年下降 4.25% 

和 7.47%，完成国务院下达减排

目标 的 109.51% 和 110.61% ；主

要污染物减排监测体系建设和运

行考核结果为 74.6 分，高于全国

平均成绩 2.8 分 ；4 个重点流域

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考核结果为

好 , 顺利通过国家“十一五”流

域考核验收。同时，12 个盟市也

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大力推进工

程、结构和管理减排，全面完成

了两项减排任务。

四、改革开放新时代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一）全面普及生态文明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

委、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改革

部署，要求各级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强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的意识，转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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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量，齐心协力建设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

内蒙古。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引领带动下，全区广

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

设的决策部署上来。

（二）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颁

布，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 进 入快

速 车 道。2015 年 9 月， 中 共 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内蒙古按照

国家战略部署，多次召开党委常

委会、书记专题会、党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和政府常务

会、主席办公会，专题研究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2015 年出台《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

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

改革的意见及分工方案》和一系

列配套文件，确立了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框架和推进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生态

文明建设步入制度化、法治化轨

道。2014 年以来，探索编制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

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全面建立河长制等各项改革扎实

推进，生态红线划定工作稳步开

展，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大、

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三）加大重大生态修复工

程实施力度

十八大以来，随着天然林资

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三

北”防护林建 设、退 耕还林还

草、退牧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

程深入实施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全面落实，自治区重点区域绿化

工程持续大力推进，五年累计投

入 生态 保护建 设资金 830 多 亿

元，相当于过去 30 年的投入总

和。实施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治

理工程。对呼伦湖、乌梁素海、

岱海等进行综合治理。实施黑河

生态补水，保障了东居延海补给

水源。开展了耕地轮作休耕制度

试点。

（四）增强生态保护执法监

管力度

十八 届四中全 会把 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到全面依法治国范

畴。内蒙古增强生态环境监管力

度，与国家林业局联合开展大兴

安岭国有林区毁林开垦专项整治

行动，大力推进毁草开垦专项整

治。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

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控制

指标实现自治区、盟市、旗县全

覆盖。加强水功能区和入河湖排

污口的监督管理，对全区 579 个

水功能区和 278 个入河排污口实

行全覆盖监测。落实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制，配合国家环境保

护大督查，对 124 名干部进行了

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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